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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以下稱本會）為培育犯罪被害人權益保

障及保護服務工作領域人才，促進學術與實務交流，接受大學或大專校

院學生（以下稱學生）實習，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及所屬分會（以下稱分會）接受學生實習，依本要點之規定。但大

專校院就其學生實習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三、本會及各分會至少應提供一名實習名額。但有以下情形之一且經本會

同意，得除外： 

(一) 因實習督導人選、辦公空間等因素，不適宜接受學生實習。 

(二) 離（外）島分會。 

(三) 其他特殊原因。 

四、法律、心理、社會工作、犯罪防治相關科系或研究所學生，得向本會或

分會申請實習。 

本會得視會務需要，提供前項規定以外科系或研究所學生申請實習。 

就讀大陸地區或國外之大專校院，以教育部公告之大陸地區大學及高

等教育機構認可名冊及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所列參考名冊範圍

為限。 

五、學生向本會或分會提出實習申請期間如下： 

(一) 暑期實習：每年三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 

(二) 上學期期中實習：每年六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三) 下學期期中實習：每年十一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 

本會於前項各款申請期間前，應將申請實習相關規定、提供實習名額及

實習須知統一公告並函送大專校院相關系所。 

六、學生實習期程及時數，依學校規定，學校未規定者，依下列規定： 

(一) 暑期實習：至少一個月以上，實習總時數不得低於八十小時。 



(二) 期中實習：至少二個月以上，實習總時數不得低於一百二十小時。 

前項時程及時數，得因業務情形或特殊原因，協調後調整之。 

七、學生申請實習，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 實習申請書。 

(二) 自傳。 

(三) 歷年成績單。 

(四) 實習計畫書。 

前項檢附文件不全者，應通知至遲於申請實習期間截止後五日內補正；

無正當理由屆期不補正或無可補正者，不予申請。 

八、本會及分會收受學生申請實習文件，應於申請實習期間截止後三週內

完成審查。 

前項審查，得採書面資料審查、筆試或面試方式為之。 

審查結果，由本會統一公告，並由受理實習之本會或分會（以下稱實習

單位）通知申請實習學生。 

九、實習學生之實習內容，由實習單位依其檢附之實習計畫書，並視實習學

生之程度及學程所須安排。 

十、實習單位應就每名實習學生指定主管或服務年資五年以上之工作人員

擔任實習督導；必要時，得報請本會同意由實習單位其他工作人員，或

其他分會符合前述資格之工作人員擔任。 

實習督導視實習內容，得安排其他工作人員帶領實習學生見習各項實

習事宜。 

擔任實習督導之工作人員，實習單位得適度調整或減少其例常業務。 

十一、實習學生至實習單位報到後，實習單位應提供實習須知並予以說明，

且由實習學生簽名同意，由實習單位及實習學生各持一份留存。 

十二、實習學生應依下列規定繳交實習報告： 

(一) 暑期實習：每週繳交一次。 

(二) 期中實習：每個月繳交一次。 

(三) 實習結束後，繳交實習總報告。 

十三、實習單位就以下實習內容，不得由實習學生獨自進行： 



(一) 需求評估之會談。 

(二) 涉及法定權益內容之談話或諮詢。 

(三) 陪同警詢、開庭、調解及協助陳述意見。 

(四) 陪同相驗屍體。 

(五) 服務非理性保護服務對象或民眾。 

(六) 涉及金錢、保密資訊之事項。 

(七) 其他認有不適合由實習學生獨自進行之情形。 

十四、實習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時，視情節輕重，予以勸導、協調、督促改

善或終止實習： 

(一) 未遵守實習規定。 

(二) 有不當言行足以減損本會名譽。 

(三) 不聽從實習單位或實習督導之合理學習指導。 

(四) 損害保護服務對象權益。 

(五) 態度不佳、處事消極、精神散漫者。 

(六) 對於實習單位之會務或工作人員執行業務產生負面影響。 

(七) 其他認有不適宜實習之情形。 

十五、實習學生對實習單位、實習督導或其他工作人員提供之學習指導認

為有違反法令或不當者，得向本會提出申訴。 

十六、實習督導應於實習學生實習結束後，進行實習成績考評，經考評成績

合格者，發給實習證明。 

前項實習證明，應於實習學生辦妥相關實習結束手續後發給。 

實習學生在實習期間因故中止實習，其實習時數未達第六點第一項規

定時數三分之二者，實習成績不予考評。 

十七、第十一點、第十三點至第十五點之規定，於第二點但書情形時，仍適

用之。 

十八、本要點經董事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